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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和公布了新宪法
,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

新宪法以四

项基本原则为总的指导思想
,

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

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

迸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章程
。

这部宪法顺乎民心
,

合乎国情
,

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
,

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新宪法的一个主要特点
,

就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
,

作了许多新的重要规定
,

大大推动了我国民主和法制的建设
。

正如

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的
: “

这部宪法的通过
,

将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法制建设

进人一个新的阶段
。 ”

新宪法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

党的 卜二大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
: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

自力更主
,

艰苦奋

斗
,

逐步实现工业
、

农业
、

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

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
、

高度民主的

社会主义国家
。

实现十二大所确定的伟大 目标
,

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

是当前

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 :)l 会主义法制
,

对加

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

都要靠继续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
,

而社合主义民主的建设又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

结合起来
,

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
、

法律化
。

新宪忿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传制的新发展
,

是我国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现实的真实

写照
,

也是建国三 十多年来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我国民 E和法制建设的经验
J

己结
。

一 九四 九年
,

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厂
,

经过长期的艰苦斗

争
.

终 厂推翻 了帝阅或三又
,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

建 立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

从此
,

中汉人民掌握了国家权力
,

成为新国家和新社会的 卜人
。

建川初期起临时 宪 法 作 用

的
咬

共同纲领
;

明确规定
,

我价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

国亥政权属于人民
。

同时 井规定
,

新中国废除因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
、

法令和司法制度
,

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
、

法令
,

建 介人民的 司祛制度
。 《步粤同纲领 》 关于人民民主和法制的各项规定

,

对浅国政权的

巩固
,

对民主和法制的建设
,

对 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
,

都起了谊要的推动作用
。 一

九五四年

我国制定 了第 一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

这是一部比较完养的宪法
。

这部宪法以四项墓本原

则为总的指导思想
,

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休
,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

对挂会 主义

法制的葵本原则
,

对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
,

都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
,

并确定
一

广
一

条二改合

我国情况和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

一九五四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国社会主义民 七和法制



的建设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对巩固人民民丰专政
, 发展社会主义

.

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

法制
,

对于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协 发挥了巨太的作用
。 :

一
_

历史前谁的道路总不是笔直的
。
在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上

,
一

我们也走过二段曲拆的道路
。

一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
,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 , 没直重视民丰和法制的建设

,

没有能把国家的

政治生活和社会毕活的民主原则
,

加以制度化
、

法律化
,

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
,

却没有应有

的权威
,

造成了 乡文化大革命件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

谊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

` 在十年内

乱中
,

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

破坏一九五四年宪法的基本原

则
,

使我国人民遭受一场严重的宋难
。

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制定的一九七五年宪法

,

是` 部

有严重错误的宪法
。

它偏离了四项基本原则
,

把贯彻所谓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

作为

宪法的丰要任务
,

用
“
全面专政

”
代替了社会主义民主

,

还取消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各项墓本

原则
一

,
使社会主义

,

民丈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役遭到了不应有的撮害
。
一

`
· - 一

」

、
,

`
.

。

、

一九七八年宪法是在粉碎
“ 四人帮

”

之后不久制定的
。

.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 厂

没有来
-

得及全面地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的经纷教训
,

彻底清理和消殊士年动乱中某燮左
”
倾思想的影

响
,

以致在宪路中还有不少不适当的甚至是错得的规定、 在宪法 ;序言, 中仍然规定 f坚持无产

阶级专政下琴续革命气 在经济制度
、 、

政治制度
、

公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上
,

特别是在民主与法

做的薄设上都在在不少缺点
。

例如一扣五四年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

一
.

宪拨的
一

修改需要全国人大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
人民法院狄立审判

、
只服从法律

, :
一

这些

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客珠制的重大宪法原则
,

在这部宪麟中都没有加你规定斌
,

{吐 、
·

洲币九七八年十二耳召开了觉流于一届三中全会
扣这是建国必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必

`

钓伟大转折
,

这次会议开始全面地纠正了
“

文化大革命
”

和它以前的
“

左顺错误、 呆断地停止
使用了 “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错课 q 号

,

并作越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豹

重要旗路决策
,

党的十二属六中全合通堪拍
`
荣于建侧息来觉如若于厉史甸题的决协议科岸

、

地总结了津国以来我国补会丰必革命和建设的纂本经验
,
包推社命庄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墓

本径验
。

跨决汉》把逐步建设戒度民主帅政治制度作为社众念米痒命的担本任务么子广简时还
-

指出
,

必须完善国家的鬼雄秘法律
, 诀
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络 i孽冬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丫党

,

、

的寸斗大丰富和发展叉屡冲全念以来所确定的正确方针和战略决肇或提班子全面开创社会主
)

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任务
,

并为实现这一任务确定了正确的道路
, 、战略步骤和方针政

~

策
、
党的十二大特别强讽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攘制作为全党和全厦大民的重

架任氛
一

几 .
`
、

、 . .

) 一
、

犷
_

新宪汾以党的十 , 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重要文件为依据
, , 、

、

特别是以党钓十福届六 中全会
、

、

钓
《决议 》

和十二大文件为依据
,

,

继承和发展 了一九五四年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
,

对

一九七八年宪法进行
一

了全面伪修改
, 二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杜会主义法材方面作了许多

重要规定
,

把我国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_

~

习
` _ 一

’

丫

;

新宪法对社会主义。主的新、 展
_ `

一
`

…
_ 、

一…
党钓十二大报告指出 , “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 止

、

是我们的根本泪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

`
_

为了保证实现新时期为总任 ;务
,

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

需要建设高度的社会

书义民主“ 只有建设高魔的社会主义民主
,
才能使各项事业符合人民的意志

、 “
、

利益和需要,
一

争

才能增强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的责任感
,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玉牙能 i



保持和发展安定诩结
、 ,

生动浩泼的政治局而
,

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社会主义民

主是切买保障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伪
厂

民主
,

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

因 i酚桑高度
一

的民主
,

新型钓晚主
、
但是

,

也必须看到
,

我们的社会主义决主述相当不完善
,

还必须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夔和民主生活曲建设方面做长期的
、

犬量的工作
,

以遂步建设高度
·

的社会主义民主
。

新宪法在认真总结我围过去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伪慕础上
,

适应新的历史时斯的需要
,

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了许多新的重要规定
,

大大发展了社会主

义民主
。

吐会主义锡主首先是指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

新宪法规定 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秘
-

度
,

任
《总纲 》 :

第一条明确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墓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

这一规定
,

表鱿了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

但是人民民主专政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

和阶级状况
,

明白地表示出我们国家政权的广泛基础和民主性质
。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一方

面保证在广大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
,

另一方面
,

仅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
。

现

在我们豹社会里
,

主人
、

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三支基本的社会力量
,

而且它们本身也发生 了巨大

的变化
。

工人阶级秋伍进一步壮大
,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大
;
广大农民已经变

成集体农民
;

一

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

在我国
,

剥削粉级作为阶级

清灭后
,

这些阶级的成员绝大多数已经改造戍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新宪法正是反映 了以上

的变化
,

在
《
序言

》
中指出

,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工人
、

农民和知识分子
,

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
。

在长肪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结成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

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

体参加的
,

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播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

所有这些
,

充分表明 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正在不断加

强和发展
,

这样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绝大多数人的统治
,

以工人阶级为镇导的

全体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

誉理国家
。

当然
,

由于国沟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
,

阶级斗争还将在

“ 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

因此
,

新宪法强调指出
,

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
,

必须进行斗争
,

国家镇压叛国的和其它反革命前活动等
。

坚

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
,

不仅是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保障
,

也是保卫和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需
。

新宪法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发展
,

还表现在它根据民主集中制的潦则
,

加强和发展了我

园人
,

民代表大会制度
。

氏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的墓本原则
。

新宪法在
`总

纲
, 中把民主集巾制的原则专列一条 (第三条 )

,

明确规定了
“
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

贝U” 。

更为重要的是
,

新宪法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对国家机构作了许多新的规定

,

使这

一基本原账在有关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的各项条文规定中得到充分体现
,

进一步完善了我

国的人民代 女大会制度
。

这主要表现在
:

首先
,

新宪法规定
,

国家的 “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

“
人 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全国人大和地方

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

据一九八一年全国普选统计
,

选民占十八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
。

在这样广泛民主慕础上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真 正 能 够 代

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

同时
,

撅宪法强调
,

各级代表机关都必须对人民负责
,

接 受 人 民 监

督
,

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都受原选举单位和选民的监督
,

原选举单位和选

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韵程序
,

罢免和改选自已选出的代表
`
列宁曾经指出

: “
任何由选举产金



伪机关嗽代表会
_

讯
二

尽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笋免欲
,

.

才能被认为最瞬正录主的和确

实代表人民禽志的机关
。 ” ①大民有权对代表进行监督和罢兔

,

才能保征爹赞表模戎地拳守史祛

和法律
,

代表广大人民的禾隘和意志办事
卜干分明歇 新宪践如这些规定

,

充分体现了嗽娜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具有高度民主的人民代表抓关
。

其次
,

新宪法规定亡全国人大最最高助

国家权么机关
,

全国人大常委余是它的常设机关扒并加弧了全国人大的建投 护扩大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职权
,

使它们更好地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

真正成灼有权减 {豹国 i家奴
力机关

。

它们行使国家立法权 , 讨论和决定全国性的重大问铆
一

国家主疲
、 、

国务院 ` 中咪军

委主席
、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

都由全国人大产生
,

对余国入大和全国人大常秀

会负责
,

受它们颂监督` 地方各级人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

一 、

县级以土地方各级人大投人沐

常委会
。

它们讨论积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问题
,
地方各级昆家行政机关拭审判 机 关 和

检察机关都 由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
,
对它们负责

,

聋它们监督
。

所有这些妇 表叽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是真正行使闰家权力的机关
,

食晒讨诊和决定国家狄治生括中豹重大何题并监

督其实施
。

人民通过各级人居代表大会
,

能够集中和统一行使国家权办占 另一方面
,

’

在贯彻

和执行国家权办机关制定的祛律
、

地方性法规和对重大巨颇的决策与 必项实行严格的工作
,

责任制
,

以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

新宪法朋确规定
,

国务院实称够哗负责制
,

一

各部
、 :

委

实行部长
、

、

主任负责抓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
、

市长
、

县长` 区长
、

乡长
、
镇长负声

制
。

这些规定
,

有利于克服无人负责
、

互相推诱的现象 , 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可画次
,

新宪法加强了地方国家机构的建设
,

扩大 了地方的职权
,

如规定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地方性践规
,

县级实行直接选举
、
县级以大地方各级人术设立人大常委合

,

扩大 了民族自治地方自脸机关的自治权
,

以及政社分开
,

设立乡政权等
。

这些规定二有利于
:
地方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

因地因时制宜
,

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
,

加速四化建坏 十分叭暴
,

新宪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这些新的规定
,
有利于把高度的民主和离度的集中正礴两地结

一

合起来
,

保证人民能够通过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
,

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
。
同时也使巷国

国家体制
、

领导体制更加完备和健全
,

使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

中来国家机构和她方国

家机构的职权划分更为明确和合理
,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

有效地领导和胆织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
。 卜一

八

新宪法在规定我国人民通过各级人大行使国家权 力的同时
,

还粗定
“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

管理国家事务
,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 卜

管理社舍事务
” 沂

一

脚保证在举
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实行人民的直接民主

。

对此
,

新宪法主要规定了两种担产途径和形

式
。

其一
,

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
,

作为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
。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在基层政权的指导卞、
`

办理本居注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

益事业
,

调解民间纠纷
,

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

并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
、

笋求和提出建议
。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是我国长期行之有效的组织广大人尽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

组织形式
,

是具有 中国特点的群众性 自治组织
,

是我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把马列丰

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造
。

采取这些缉织形武
, 一

既有利于人民在基层社会

生活中实行人民韵直接民主
,

也有利于密切基层政权和广大人民的岌接曙系 ,
薄基层醉权有

广泛的坚实的基础
。

新宪法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与用根本大法的形式
,

一

确休了这些组织形

式
,

并把它规定在国家机构的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甲节中
,

这对于发犀社余丰

① 《列宁全集下 第邪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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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主
,

加强基层政权
,

有着重大的意义
。

其二
,

规定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挤组织实行民主管

理石国巷企亚依照法律规定
,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它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

集体经济组织依照

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
,

一

亩它的全体劳动者选举和罢免管理人 员
,

决定经营管理 的 重 大 间

题
,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中
,
认真实行有广大职工和社负参加的民主管理

,

这是保障

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

广
几

大职工和社员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
,

有着

很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

同时
,
基层单位的生产和工作

,

既关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计
,

也关茶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

群众最为关心
。

因此
,

在国营企业和集

体经济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
,

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
,

振奋职工群众的巨 大 生 产
一

热

情
,

办好社会主义企业
,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

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
。

新宪祛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发展
,

还表现在它规定了广泛
、

真实的公民的社会主义民主

权利和 自由
。

新法法关子我国公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和 自由的规定
,

是 `总纲 》
中关于我

国根本制度的各项原则规定的延伸
。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

保征我国公民享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为广泛
、

更为真实的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和 自由
,

并提

供 了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保证
。

新宪法在一九五四年宪祛的基础上
,

对公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权

利和自
一

由作了一系死新的规定
,

不仅增加了新的内容
,

而且规定得更切实明确和具体
: `一 )

恢复 了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
,

并增写了
“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的人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 珍
这对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

十分必要
。

(二 )
一

关于公民的选举权利被选举权
,

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条最根本的权利
,

新宪法侠复并发展了一九五四年宪法的规定
。

(三 ) 规定了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

员实行监督的权利
。

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 对

他们的违法失职行为
,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
、

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

这对于促使干部

遵纪守法
,

努力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

有着重要的意义
。

( 四 ) 关于公民的人身权利
,

这是保

证公民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
,

从事各项社会政治活动以及行使其它权利的前提条件
。

新宪祛

总结 了
“
文化大革命

” 的教训和近几年的立法经验
,

增写了禁止非法拘禁或者以其它方法非

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

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

民的注宅 ; 并增写 了专门一条
,

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

行侮辱
、

诽谤或诬告陷害等等
。

同时
,

新宪法还规定 了国家相应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措施
,

从

政治
、

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创造条件
,

以保证公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和 自由的实现
。

所有这

些
,

都是新宪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体现
。

新宪法对健全社会 仁义法制的新规定

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

保证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
,

新宪法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

导
一

下
,

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法制的规定
,

使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 了一 个新阶段
。

这 主要表

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

第一
,

新宪法明确规定了宪法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根本法地位
。

新宪法在
《序言 》

中郑重

宣布
: “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
,

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

任务
,

是国家的根本法
,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

全国各族人民
、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
、

各政

党和各社会团体
、

各企业事亚组织
,

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

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

严
、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 ”
这一规定

,

是新宪法的 一 个重要特点
,

在我国制宪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 ,
’

它首先指出了新宪法是我国人民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

用根本法的形式确认

和巩固了我国人民的奋斗成果
,

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
。

其次
,

它指出了新宪法的

基本内容
。

新宪法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总的指导思想
,

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囱家制度和社会

主义的社会制度
,

规定国家今后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再次
,

’

它

肯定了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

是立法机哭进行立法活动的法律基础
;

一切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必与它相一致
,

、

不能与它相抵触 ` 最后
,

.

它规定了一切组织和

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

保证宪法的实施扩为了维护宪法的根本法地位
,

新宪

法还恢复了一九五四宪法规定的修改宪法所需要的严格程序
,

并有了新的发展
,

规走宪法的

修改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
,

并 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

表的三分之立以上的多数通过
,

而普通法律由全体代表的过率数通过即可
。

新宪法的这些规

定
,

对于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的权威
、

地位和尊严
,

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将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

第二
,

完善了我国的立法体制
。

新宪
’

法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
,

在立法体制上作了重

要改革
。

首先
,

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
。

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
,

全国人大是行便国

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

新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

除 了刑事
、

民事
、

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外
,

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其他法律
,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
,

在不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前提下
,

可以对该法

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 还有权解释宪法

,

监督宪法的实施
。

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

是新时期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

一

是实现四化的需要
。

它可以

弥补全国人大不能经常开会的缺陷
,

能及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花建设过程中随时出现的
、

迫

切需要解决的立法问题
。

其次
,

加强了国家立法机关的建设` 新宪法规定全国人大设立各种

专门委员会
,

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 ; 恢复了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全国人大代表
一

的豁免权 ; 增

加了代表的言论免责权 , 加强了代表的义务
。

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

新宪法规定由委 员长
、

副委

员长
、

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
,

处理 日常重要工作
;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不得担任国家

行政机关
、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

以便集中精力和时间履行自己的职责等
。

这些规定
,

加强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设
,

从而保证它们能更好地发挥立法机关的作角
,

加强

社会主义的立法工作
。

再次
,

新宪法规定
,

省
、

直辖市和 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
,

在不同宪法
、

法律
、

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

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
。

这一规定

有利于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

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

最后
,

新宪法对各级国家政权机关在

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中的作用
,

从中央到地方
,

从国家权力机关到行政机关都作了比较完整

的规定
,

进行了合理的分工
。

例如规定全国大人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
、

法律

相抵触的行政法规
、

决定和命令
; 有权撤销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
、

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等
。

这些规定
,

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也有着

重要的意义
。

第三
,

加强 了法律的执行和遵守的规定
。

新宪法总结了建国三十多年来法制建设的经验

教训
,

适应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
,

在法律的执行和遵守方面也作了许多重要的新规定
。

在
《
总

纲 》
中

,

明确规定了
“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

这一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
。

根

据这个原则
,

不仅在立法方面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

而且在执法和守法方面也

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

不得违反
。

在法律的执行上
,

新宪法加强了司法机关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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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

参照一九五四年宪法的有关规定
,

增写 了人跨法咬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

使审判
,

权和检察权
,

不受行政机关
、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

这对于保证我国的司法机关忠

于社会主义法律靓度
,

严格地依法办事
,

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

十分必要
。

在宪法和法律的

漠守方面
,

新宪法除了把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之外
,

还在
《总纲

》
中规定一切国家机

关和武装力最
、

各政党和各社会酥体
、

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 律
。

任 何 组 织

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

这也是过去宪法从来没有的一项 新 规 定
,

充 分

表明了党和国家对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视
。

值得指出的是
,

这里说的各政党也包括中国共

产党
。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

这是不能动摇的原则
。

但是
,

党的领导和党遵守宪法和法律不是矛盾的
,

而是一致的
。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就是党的

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

是反映了人民利益的党的政策的具体化
、

条文化
。

党领导人民制定

宪法和法律
,

党也要领导人民道守宪法和法律
。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
: “

党必

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 ”
就是说

,

从 中臾到基层
,

一切党的组织和党 员的活动都不能

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

并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引导广大人民严格守法
。

认真贯彻新党章

豹这一重要原则
,

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保证
。

为了保证法律的执行和遵守
,

新宪法还

特别增写了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的内容
,

规定
“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

、

道德教育
、

文化教

育
、

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
,

通过在城 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
、

公约
,

加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 ”

十分明显
,

进行法制教育不仅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

而且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
,

由于
“ 左 ” 倾错误的影响

,

不

重视法制的现象严重存在
。

近几年来
,

虽然有所好转
,

但还没有完全好 转
,

有 法 不 依
、

执

法不严的现象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
,

已经制定的法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遵守和执行
。

因此
,

我们要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

从各方面保证政法部门严格执行法律
,

要在全体人民中间

反复进行法制的宜传教育
,

努力作到使法制观念深人人心
,

家喻户晓
,

使每个公民都能知法

守法
。

如上所述
,

新宪法在规定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 民主的同时
,

也加强 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建

设
。

不仅如此
,

新宪法的突出特点还在于
,

它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

既是社会主义民主制

度化
、

法律化的基础
,

也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法律基础
。

例如
,

新宪法恢复了
“

公民在在法律

面前一律平等
”
的原则

。

这一原则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
,

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

原则
。

同时
,

新宪法还规定
,

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

法律规定的义务
; 公 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

不得损害国家的
、

社会的
、

集体的利益和

其他公民的合法的 自由和权利
。

这些规定
,

体现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一 致性
,

体现 了社会

主义民主和社会 上义法制的高度结合
。

总的说来
,

新充法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新时期的需

要出发
,

对社会主 义民主和法制建没作了许多 宾有重大意义的新规定
。

新宪法的制定和公布
,

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发

畏
,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